
环保公益项目小额资助活动
为充分发挥环保民间组织的桥梁扭带作用，带动更多社会群体、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建设生态文明，由环境保护部宣教司指导、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环保公益项目小额资助活动”于2014年11月-2015年6月举行，现向各环保组织及个人征集环保资助项目，具体事项如下：
    一、申请人资格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或工商部门注册的公益性质组织或其他类型组织（挂靠在其他组织的二级社团、学生社团等）或自然人，但项目优先接收以组织名义提交的申请。
    2、具有在公共宣传和媒体倡导方面相应的渠道和经验。（申请人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活动简介、活动所取得的可测量的成果等。）
3、具有开展环保公益项目经验。
    二、资助目的
申请项目应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垃圾分类、湿地生物多样性以及水污染防治等专题，积极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倡导公众切身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从而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请申报组织或个人自行设计项目实施内容及实施方案。）
    三、资助金额
入选4至5个项目。单笔中选项目获资助金额4万元。
    四、实施时间及进度安排
1、时间：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
2、进度安排：
活动筹备阶段（2014年11月-12月）：进行前期筹划准备工作；向社会发布此项目，征集项目申请书。
活动评选阶段（2015年1月－3月）：收集项目申请书；就申请项目的目标明确性、可实施性、创新性、推广性、环保宣传作用、影响力以及资金运用和理性等内容方面，组织开展专家评选。

活动监督阶段（2015年3月至2015年6月）：积极与各项目负责人取得联系并要求获取项目进展情况以及成果汇报；对项目实施期间产生的问题积极给予协调和帮助；保证各项目最终实现预期成效。
五、申请方式
1、请申请的组织和个人于2015年2月25日24点之前将申请书报送至中华环保联合会，逾期后不再接收。
2、申请书要求1500字左右，包括项目概述、申请人简述、可能合作方、初步预算等（见附件）。
3、申请书请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至ngozhengji@163.com。
4、中华环保联合会将依据本征集投标书的评分标准对各投标书进行评分，以此作为确定最终入选单位的依据。
六、项目申请文件评分标准
中华环保联合会将依据如下评分标准，对各投标书进行评分，总分为100分。
表1 项目申请文件评分表
	序号
	评标内容
	分值

	1
	申请人是否具备按时间计划、预算计划完成项目实施的能力
	10

	2
	项目申请文件内容的完整性
	15

	3
	项目申请文件拟实现目标的明确性
	10

	4
	拟开展的项目的可实施性
	10

	5
	拟开展的项目创新性
	10

	6
	拟开展的项目对环境保护的宣传作用
	10

	7
	拟开展的项目推广性
	10

	8
	拟开展的项目影响力
	15

	9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合理性
	10

	　
	总分
	100




七、中选通知
中华环保联合会将于2015年3月10日前在中华环保联合会官方网站发布中选信息，3月20日前完成合同签署。
附件:项目申请书
联系人：张洁
联系电话：010-51266665转206

电子邮箱：ngozhengji@163.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华表大厦六层（100013）

                                                                        2015年1月26日
附件：项目申请书
 “               ”项目申请书
二零一五年  月   日
第一部分：申请单位信息
（供以组织名义参与本项目的申请人填写）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单位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网站及邮寄地址：
主要联系人信息
· 联系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联系人电子邮件地址：
在项目相关领域开展工作的经验：（需提供相关活动简介、项目成果文件等证明材料）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拟开展合作的合作伙伴，及其在项目实施中的作用：（请提供拟开展合作的组织名称及其具体作用描述，如无相关合作方，请在此项下进行说明。）
第一部分：申请人信息
（供以自然人名义参与本项目的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职务：
申请人所在单位名称：
申请人所在单位地址：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电话：
申请人手机：
申请人电子邮件地址：
申请人在公众宣传、媒体监督领域开展工作的经验：（需提供相关活动简介、项目成果文件等证明材料作为本项目申请书附件。）
第二部分：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
2.项目实施地点：
3.项目简介：
4. 项目概述：
5. 项目预期成果：
6. 项目预算（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预算

	说明：
1) 项目预算请采用人民币元。
2) 人工费包括与项目有关的劳务费、咨询费、补贴等所有人工费用。
3) 设备和材料费、培训费、差旅费指为实现项目目标所发生的这些方面的费用。
4) 评估费包括对项目进行影响评估所发生的费用。
5) 宣传和信息传播费指宣传推广和与其他组织分享项目信息所发生的费用。
6) 管理费不得超过项目总费用的10％。
7) 其他费用需列明细。
8) 其他资金来源指除中华环保联合会资助以外的其他资金来源。
9) 资助申请额指从项目资金总额中扣除其他资金来源后的金额。申请额不得超过4万元人民币的上限。

	类别
	金额（人民币元）

	1.人工费
	

	2.材料和设备费
	

	3.培训费
	

	4.差旅费
	

	5.评估费
	

	6.管理费
	

	7.宣传和信息传播费
	

	8.其他费用（请在下面说明）
	

	9.费用总额
	

	10.其他资金来源
	

	11.申请额
	

	关于“其他费用”的说明（不超过50字）

	请对项目经费的以下类别作出说明：
设备：
培训：
其他资金来源：




